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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孽使你們與神隔絕 
   

** 讀經：賽1:2-4, 9, 15-20 → 62~66的主要經文；詩32:1-11 
* 罪叫你們的禱告不蒙應允，呼求不蒙垂聽 = 誰是當受咒詛的？並不是犯罪多的人，乃是不懂得罪如何得

著赦免的人；誰是蒙福的人？並不是無罪完全的人，乃是掌握了「罪得赦免」之秘訣的人…  
 
1、罪 → 得潔淨 → 明朗的未來 

1) 罪的可怕性：先要明白「罪的可怕」，必帶來「報應」(若偷人的一毛錢，將可能失去幾百塊錢；若定
人的罪，自己必被定罪；若流了人的血，自己必被人傷害) 

- 為何以色列人要時常洗手？為何神叫以色列一日兩次獻祭潔淨罪？為何主教導禱告時，非得「免我們
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」？為何聖經許多地方強調「你們彼此認罪、悔改、彼此代禱」？ 

* 我們潔淨罪，要達到「使我們的心靈得自由、得喜樂」的地步《詩 32 篇》，我們的心不責備我們，向
神完全坦然無懼，那麼神必垂聽我們的禱告《約壹 3:21》 

→ 我們真正的問題，並不是我們所認為問題的表象，乃是我們的心無法向神坦然無懼的問題 

2) 罪的可怕性，就在於其背景和屬靈狀態(肉體 → 罪 → 魔鬼)    

3) 何謂罪？= 不順從神，不尋求神，不信靠神 → 不愛神，不愛人 

4) 聖經所列舉的罪目《出 20:1-17，弗 4:17-5:14，羅 1:18-3:20》  

① 與鬼相交、拜偶像、不信神、褻瀆神、不靠神 →必將被鬼捆綁 

② 怕神、內疚、自卑、不安、憂慮、灰心 →必將帶來刑罰   

③ 不孝敬父母、殺人、犯姦淫、偷盜、騙人、貪心 → 兄弟向神哀哭 

④ 埋怨、論斷、苦毒、憎恨、謀害、讒言、爭鬥 → 一生遇見許多仇敵 

⑤ 貪財、貪戀肉體、貪權、貪名(驕傲) → 貪心是萬罪之根，結局就是死  

⑥ 放縱、懶惰、混沌、不規則→ 失去財物，失去人的信任 

⇒只要不落到上述的罪目，我們就能享受神所賜一切的福份，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不犯罪  

5) 所以人人都須要明白「如何才能解決罪」 

←→ 自然人或宗教的方法，則尋求用自己的好行為來解決 

←→ 但是不但不能解決，反倒帶來更糟糕的結果 =  內疚、驕傲、崇拜人 

⇒ 神所定唯一解決罪的方法，就是「認罪、悔改、使罪得赦」，但是悔改必要帶來「與神同行」，並
且罪得赦必要達到「與神和睦，心靈歡喜，期待明天」的程度 

2、悔改必要達到「身份、未來、基業都改變」的程度 

1)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了《羅 3:21-11:36，弗 1:1-2:22》 

= 道成肉身，死而復活，寶座掌權 

= 悔改(轉向神) → 受洗(與基督同死同復活) → 得聖靈(新造的生命) 

= 這就是神所定的「燔祭，贖罪祭，贖愆祭，平安祭，素祭」的奧秘  

= 重生 = 兒子，身體，聖殿，主人(不在於律法之下，乃在於恩典之下) 

= 得了聖靈，按著心靈的新樣而生活(愛，順從，榮神益人建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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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我們心裏有光(指南針)、策士(神的聲音) 

2) 《約壹 3:21》 親愛的弟兄阿，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，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。 

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，就從他得著，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悅的事 

①《約 8:32》 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叫你們得以自由 「真理」，就是「基督福音」，就是「律法以外顯
明出來」的「神的義」! 不是我們一項罪都沒有而得的義(神都知道：我們生來就有罪，也知道：我們
無法勝過撒但、肉體、世界的權勢)，乃是使我們曉得我們是蒙揀選蒙愛，明白「神的兒女不在於律
法、罪的律、死的律之下，乃在於恩典之下」而得的「神兒女的義」，也使我們信「基督為肢體代受
審判、代受死、代復活」，願意「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來得著新造的生命」而得來的義，同時神的話、
基督的寶血、聖靈在我們心裏的幫助所帶來「成聖的義」… 

** 並不是因為我們信了耶穌基督，所以神赦免我們的罪，賜給我們兒女的名份，乃是因為我們原是
兒女，所以能聽見福音，信了耶穌基督，得了重生的生命 

② 《加 5:1》 基督釋放了我們，叫我們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穩，不要再被奴僕的軛轄制  

③ 《林後 3:16-17》 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，帕子就幾時除去了。主就是那靈，主的靈在那裏，那裏就
得以自由  

3) 兒子的認罪悔改，和「別人家的孩子」的認罪、悔改是完全不同的 

- 父親對自己兒子的心，和對別人家孩子的心是完全不同的  

- 兒子的悔改，絕不至於死，反而至於更豐盛的生命和福份 

= 主說：「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，已經乾淨了」《約 15:3》，《羅 8:1-2，3-39》 

「凡洗過澡的人，只要把腳一洗，全身就乾淨了。你們是乾淨的」《約 13:10》 

 

 ** 兒子的悔改，才能； 

① 徹底洗淨一切的不義，使人回復「享受父神，跟從父神，尋求父神，依靠父神」 

② 徹底趕出「邪靈一切的控告」，徹底毀滅「撒但攻擊的通道」 

③ 徹底厭惡：那些「叫人犯罪的動機、過程、狀態、結果」，也不願留在那種光景，當發現軟弱的時
候，更是快快來到神施憐憫、施恩的寶座前(逃城)，而祈求父神的憐憫和恩典 

④ 清楚發現不合乎「神兒女、基督身體、聖靈的殿、君尊的祭司、天國子民」的內容，從而得完全的
洗淨 

⑤ 因此，每次的悔改會帶來「生命的動機、目的、方向、心腸、內容、方法、能力」 

⑥ 帶來愛神，肯定自己，愛人的結果，也使蒙愛的兒女得著緊緊跟隨父神的動力《雅歌書》 

⑦ 所以，如同《賽 63-64 章》作守望禱告的聖徒，每一次與神交通，悔改，都要抓住「身份、所屬、關
係」，要不然無法蒙受神的應允 

4) 兒子的悔改所帶來完美的結果《羅 12:1-16:27，弗 3:1-6:9》  

① 與鬼相交，拜偶像，不信神，褻瀆神，不靠神 → 信靠神，敬畏神，察驗，順從 

② 怕神，內疚，自卑，不安，憂慮，灰心 → 和睦，感恩，交託，平安，自由，喜樂，盼望   

③ 不孝敬父母，殺人，犯姦淫，偷盜，騙人，貪心 → 孝敬父母，拯救人，祝福人，幫助人 

④ 埋怨，論斷，苦毒，憎恨，謀害，讒言，爭鬥 → 饒恕，包容，和平，代禱 

⑤ 貪財，貪戀肉體，貪權，貪名(驕傲) → 追求永遠的，屬靈的，天國的  

⑦ 放縱，懶惰，混沌，不規則 → 有目標，系統，規矩，慇懃，忠心，信實 

          ↓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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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愛神，愛人(愛能遮蓋一切的罪，愛裏沒有懼怕) 

    《太 22:34-40，羅 12:3-13:10，弗 3:1-4:16，約壹 2:7-11，4:7-21》 

⇒ 這不是單單遵守「律例」，乃是在根本上回復神的一切義的，也更積極地愛神一切義的，更積極地
愛神愛人愛國的；「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，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敬虔和犯罪的」《提前 1:9》 

3、在管教、苦難、問題裏，要多學習「得洗淨、得自由、得坦然無懼」的秘訣 

1) 會遇到兩種情況 

① 試探，不潔淨，軟弱 

 《出 29:38-46，詩 32，來 10:19，啟 12:10-12，約壹 1:9，約壹 5:13-17，雅 5:13-18》   

② 逼迫(矛盾、掙扎、問題) 《雅 1:2-8，彼前 1:6-7，林前 10:13》 

2) 只要帶著兒子的心，和「悔改、 愛主愛人、 順從主」的心，就必能看見主的憐憫、慈愛、恩典 

《出 29:38-46，羅 12:1-2，弗 5:15-21，6:10-24》 

① 靠聖靈，隨時多方禱告(全副軍裝 = 應許= 定見) 

② 四大福音化(目標、方向)，以馬內利(方法) 

③ 與主同行(七現場)，口唱心和地讚美主(傳福音，見證主) 

④ 祭壇、肢體、團契為中心生活，彼此認罪、代求、連鎖禱告 

3) 內外果子(證據)，體質(習慣)，活祭 -- 從心所欲不逾矩 

⇒ 活在愛裏面(永遠，無限的盼望)，天天「加添冠冕，祝福後裔」 

4) 必要達到「心靈歡喜」的程度 = 每天夜晚要確認以下幾項內容，而保持「向神坦然無懼」的心 

① 我的心靈是否處於愛主，願意順從主的狀態？ 

② 我的心靈是否處於愛人、憐憫人、饒恕包容、祝福人的狀態？ 

③ 主是否正在家庭、教會、公司、地區裏使用我的生命(用主給我的角色)？今天有何證據？ 

④ 我的生命有否要多更新，成長，發展的地方？ 

⑤ 在心裏有否憂慮、懼怕、不安、灰心、被控告的地方？(尋找而洗淨，或解決，或交託主)  

⑥ 對明天我有何期待和盼望？我的心靈有沒有感謝、讚美主？ 

⑦ 一天的勞苦一天當就夠了，求神賜給我、 賜我所愛的、 地上神的子民有平安的一夜，賜給我異夢…  

5) 若我的心不責備我，回復了與神同行的證據，明天就可帶著無限盼望 

- 若心裏向神坦然無懼，但還在苦難、問題裏的話，必將看見「苦難變為大福」的證據  

- 不要繼續強迫配偶、兒女、骨肉、肢體蒙恩，保持自己蒙恩生命的狀態而為他們代禱，則必將看見父
神按最美好的時間表，垂聽我們禱告而賜福給他們的證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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